
车辆维保、清洗服务合同书
甲方：  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晓柏                      

联系方式：   02158979176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月  日                    

      合同编号：************
甲方（委托方）：  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被委托方）：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之原则，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车辆日常维护保养、清洗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业务范围及形式

乙方为甲方的车辆按甲方要求提供日常维护保养、清洗、补胎等服务
第二条、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 2026年 ** 月**日至 ***年**月**日。

第三条、价格条款
见附件价格表
第四条、结算与付款

按月结算，乙方按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率）,甲方收到发票后一周内银行转账支付。
第六条、履行服务要求：
1、服务及时性：在乙方正常营业时间期间，乙方接到甲方的服务需求后应在2小时内提供相应服务。

2、服务要求：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车辆相应品牌厂家的维护保养标准提供车辆维护保养服务，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应相应配件。

3、乙方需对甲方每台车辆建立维修、保养档案，编制并填写《维护保养单》，每次车辆保养或清洗后《维修保养完工单》需双方经办人签字确认，作为结算费用的依据。
责任与赔偿

1、乙方在对甲方车辆提供服务过程中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车辆损坏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在甲方车辆提供服务过程中对车辆相关的配件更换必须选择原厂件或一线品牌件（符合车辆厂家维保手册要求），机油按甲方指定品牌型号，如乙方未按要求进行配件更换，甲方将不支付乙方相应的配件更换费用。

第十二条、争议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任何纠纷，双方当事人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应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2、本合同的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

第十三条、合同效力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同具法律效力。

4、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同具法律效力，当附件与合同冲突时，以本合同为准。

附件： 服务清单及价格表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代表人：                               代表人：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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